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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
版权孵化中心申请表
 
 
 
  
 
申   报  单  位：                        
（盖章）
申  报  时   间：                        
 

四川天府新区版权创新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填 表 须 知
 
一、申报主体对照《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版权孵化中心评选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版权孵化中心评价参考》的有关内容，如实、详细地填写每一部分内容。
    二、申报表中栏目不得空缺。
三、申报主体确保在申报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和程序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求，并对提供参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四、申报主体对所提交的内容负有保密责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所提交的项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其他敏感信息。
五、申报材料要求盖章扫描统一发送到指定邮箱：1032592527@qq.com。
 


 
 


	单位名称（盖章）
	

	注册地址
	

	申报单位负责人
	
	职务
	

	申报工作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传真
	
	邮编
	

	通信地址
	

	一、申报主体基本概况（证明材料另附）

	（主要包含年度产值、纳税额、版权研发投入、商标版权等登记情况以及其他主营业务、运营情况等。不超过1000字。）

	二、孵化能力（证明材料另附）

	（主要描述原创或授权IP基本情况、授权衍生情况、活动情况等，不超过1000字）



	三、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证明材料另附）

	（主要描述IP度情况，包括广告经费投入、每天宣传情况、经济带动情况、经验模式可推广情况等，文字不超过1000字）


	四、自评情况（不超过3000字，可另附）
（主要包括：版权孵化工作成效自评、模式创新及可推广情况等）








